附件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校园电子邮箱备案表
	部门（单位）名称
	 

	申请人姓名
	 
	岗位名称
	 

	教工号
	 
	身份证号码
	

	申请人联系电话
	 
	部门（单位）
邮箱管理员及电话
	 

	安全使用责任告知：
1.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所传送及存储的信息不得损害国家、学校和他人的利益，不得通过学校电子邮箱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传播不良信息。所有电子邮箱用户应对使用学校电子邮箱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对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学校规定，或因个人行为给邮件系统的正常运行带来不利影响或后果的，学校有权采取措施，锁定或关闭其电子邮箱，终止其继续使用学校电子邮箱的资格。
3.各单位电子邮箱仅限本单位办公室使用，各使用单位须指定管理员，并妥善保管账号密码。禁止将学校电子邮箱以任何形式转让给他人或其它单位使用。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应对本单位电子邮件使用所涉及的所有活动和事件负管理责任。
4.电子邮箱用户须自行承担通过电子邮箱在互联网上订阅、消费以及其它交易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5.禁止利用校园电子邮箱进行任何可能对校园网以及互联网的正常运转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
6.禁止利用校园电子邮箱传输任何骚扰性、中伤他人、辱骂性、恐吓性、庸俗淫秽或其他任何非法的信息资料。
7.各单位如发现任何非法使用校园电子邮箱出现安全事故的情况，应立即向信息技术中心报告。   
部门（盖章）：                      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部门负责人和邮箱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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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办填写

	意   见
	 

 
 签名：  
 

	信息技术中心填写

	邮箱账号
	
 签名：  




